行政许可申请书
行政许可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左铮云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江西中药大学            电话：  87118803    
住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梅岭大道1688号 邮编： 330004  
委托代理人： 
江西中医药大学      身份证号：           
住址： 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梅岭大道1688号 电话： 87118803  
申请事项：     高校教师资格认定                                                                           
申请的事实和理由：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第二条“中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和第十五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当提交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下列证明或者材料：（一）身份证明；（二）学历证书或者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三）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托的高等学校指定的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证明；（四）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所毕业的学校对其思想品德、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等有关规定，符合申报认定高校教师资格条件，同意申报认定。                                      
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见后页)
行政许可申请人：              
委 托 代 理 人：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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